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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编制基本要求
1. 建设单位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对建筑基坑及边坡工程实施现场监测，监测单位不得与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有相互隶属或同属一个上级单位等利益关系。

2. 监测单位编写监测方案前，建设单位应向监测单位提供监测工作所需的以下资料：

（1） 岩土工程勘察成果文件； 

（2） 建筑基坑、边坡工程设计说明书及图纸；
（3） 建筑基坑、边坡工程影响范围内的道路、地下管线、地下设施及周边建筑物的有关资料。

3. 监测单位编写监测方案前，应了解建设单位和相关单位对监测工作的要求，并进行现场踏勘，搜集、分析和利用已有资料，综合考虑基坑工程设计方案、建设场地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条件、施工方案等因素，在基坑工程施工前制定合理的监测方案。

4. 监测单位编写的监测方案应与基坑设计方案对监测的要求相一致，并经建设、设计、监理等单位认可，必要时还需与市政道路、地下管线、人防等有关部门协商一致后方可实施。

5. 对周边环境比较复杂的建筑基坑项目，建设单位或工程总承包单位及监测单位在施工前，应邀请相邻房屋业主、市政、供电、供水、供气、通讯、城建等有关单位，就设计、施工方案征询相关各方意见；对可能受影响的相邻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地下管线等作进一步检查；对可能发生争议的部位应拍照或摄像，布设记号，作好原始记录，并经双方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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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依据
工程监测依据主要应列出本监测方案依据的工程设计资料、合同承诺以及相关规范、标准、法律法规等。
（必须包括基坑支护设计方案，《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建筑基坑监测技术规范》，《建筑变形测量规范》，《广东省建筑基坑支护工程技术规程》及建设单位提供的基坑周边环境（周边道路、管线、建筑物）图等）
2.工程概况

简要叙述如下内容：
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工程的建设、勘察、设计、总承包和分包单位名称，以及建设单位委托的建设监理单位名称以及工期要求等。
说明基坑开挖深度、周长、面积，主要地层及水文地质情况，支护形式及主要监测项目等。详细说明基坑周边环境状况，包括周边道路、管线、建筑物、
3.监测目的、项目及测点布置
3.1监测目的
根据本基坑工程特点、周边环境状况、地层及水文地质情况，说明实施监测的目的。
3.2监测项目
根据国家及广东省相关规范、标准，结合本基坑工程特点、周边环境状况、地层及水文地质情况，详细描述该基坑工程的监测项目。
3.3测点布置

详细说明监测基准点、各监测项目监测点的布置数量、间距、位置，并在监测平面布置图上明确表示，监测平面布置图中应将监测点与基坑边的距离标注出来，详细说明监测点及监测标志的埋设方法、保护措施，并绘制埋设大样图。
4. 监测方法及精度
4.1监测方法
     应详细阐述各监测项目的监测方法及采用该监测方法的依据。
4.2监测精度

说明各监测项目的监测精度要求，精度要求应符合相关规范、标准要求。
5. 监测组织架构及采用的仪器设备

5.1监测组织架构

说明实施该监测项目的人员组织架构（列出人员姓名）及相应的职责，监测成果的质量保证措施等。
5.2仪器设备

说明各监测项目所采用的仪器、设备、数量、型号及其精度要求，所使用的监测设备必须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并处于有效期内。不得使用不合格的监测仪器或超过有效检定期的监测设备。
6. 监测频率、控制值、报警值及应急监测措施

6.1监测频率
详细说明各监测项目不同施工阶段、不同开挖深度的监测频率，监测周期应为基坑开挖前到基坑回填完毕。
6.2监测控制值及报警值

详细说明各监测项目监测变形、变化累计控制值及变化速率控制值、报警值，控制值和报警值应符合基坑安全等级、支护设计方案及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
6.3监测应急措施

详细说明监测达到报警值、控制值或施工过程出现异常情况时的监测应急措施，异常情况请参照《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50497-2009）相关条文。
1  基坑支护结构或周边土体的位移出现异常情况或基坑出现渗漏、流砂、管涌、隆起或陷落等；

2  基坑支护结构的支撑或锚杆体系出现过大变形、压屈、断裂、松弛或拔出的迹象；

3  周边建（构）筑物的结构部分、周边地面出现可能发展的变形裂缝或较严重的突发裂缝；

4  根据工程经验判断，出现其他必须报警的情况。
7. 监测数据的记录制度和处理方法
7.1监测数据的记录
应采用标准的记录表格记录监测数据，并绘出记录表格样表，说明监测质量保证措施及相关人员签字认可制度，监测当日报表、阶段性报告、总结报的格式及内容要求，说明监测数据出现异常时的处理措施，绘出监测成果变化曲线或图形。具体要求可参照《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99及《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50497-2009）相关条文。
7.2监测数据处理方法

说明监测数据误差分析、消除方法及处理要求，列出数据计算及误差分析公式，确保监测成果的质量。
8. 监测管理及信息反馈制度

8.1监测管理

说明监测作业管理制度，相关责任人签字认可制度，监测成果整理、审核、审定制度。
8.2监测信息反馈制度

说明监测信息反馈机制，根据监测信息反馈机制及时向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通报监测数据，向建设单位呈送监测报告，包括日报告、阶段性监测报告和总结报告，监测报告应经监测单位技术负责人签字，并根据监测数据提出合理建议。重点说明监测异常、超过报警值、控制值的信息反馈制度。
9.图件及表格 

1) 监测平面布置图（图中应将各监测项目监测点及监测基准点表示清楚，标出间距及与基坑支护结构间距）。

2) 基准点、监测点埋设大样图。

3) 监测成果相关样图样表。

4) 监测设备、仪器检定证书复印件。

5) 监测作业人员资格证书或上岗证书。








































































































































